南开区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的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规〔2025〕1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实施对象

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我区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不含伙食费、住宿费、杂费等）。对在经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我区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区教育局、区财政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我市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适时进行动态调整，推动惠民政策措施及时落地见效。

二、免保育教育费标准

(一)公办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全额免除保育教育费。

(二)民办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参照南开区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同等级免除水平减免保育教育费，其中：示范园1060元/生/月、一级园850元/生/月、二级园640元/生/月、三级园450元/生/月、四级园240元/生/月。

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参照公办园三级园450元/生/月标准减免保育教育费。

民办幼儿园实际收费标准低于免除水平的据实减免，保育教育费高出免除水平的部分，幼儿园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在园儿童家庭收取。

对于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学前一年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含原建档立卡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等)、革命烈士子女、孤儿和残疾儿童，参照区属同等级公办园标准免除后继续收取的保育教育费，按照学前教育资助金管理现行规定执行。

三、财政补助标准与资金管理

区财政局对南开区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金额据实补助。

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由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共同管理，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监控，强化资金保障和使用管理。区财政局统筹财力，落实补助资金来源，保障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区教育局负责补助资金申报、审核、发放等具体工作，做好数据对接、共享和稽核，确保真实准确、不重不漏。各幼儿园是补助资金的直接使用者，在补助资金使用管理中负有主体责任。

四、财政补助资金申请与发放 

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每月初，据实向区教育局提交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申请月数依据天津市教学行政历确定。

区教育局对各幼儿园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稽核、汇总后向区财政局申请免保育教育费生均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拨付补助资金。
免保育教育费生均财政补助资金实行专用账户管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使用现有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经费补助政府资金专户作为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专用账户。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需按照资金监管要求新设立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专用账户。

五、财政补助资金使用与监督

各幼儿园要严格落实相关主体责任，在收取保育教育费时直接扣除政府补助部分，保育教育费减免部分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或名义继续向在园儿童家庭收取，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政府补助资金应优先用于教职工工资、运转经费等基本支出，严禁将补助资金用于偿还举办者个人债务、支付经营贷款利息、对外投资、个人消费等支出。

享受免保育教育费生均财政补助资金的各幼儿园应依法依规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应加强财政补助资金监管，强化日常监控，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并适时开展督导检查，对于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抽逃转移相关补助资金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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